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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实名制管理制度

和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



实名制管理制度的重要性

一.保障工人合法权益。

二.提升工程质量安全。

三.规范建筑市场秩序。

四.助力行业数字化转型。

五.落实政策和监管的需要。



     2019年3月1日，住建部、人社部共同

出台了《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

行）》，这是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秩序，

维护建筑工人和建筑企业合法权益的有力

举措，是标本兼治的务实之策。

    2020年3月13日，为落实两部委的管

理办法，推动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取

得更大成效，着力做好我省农民工就业创

业和公共服务工作，我们的着力点将从解

决拖欠的事后保障向根治拖欠的事前预防

转变，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和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印发了《青海省建筑工人实名制

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2018年，我厅报请省政府出台了《关于
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青政发
﹝2018﹞10号），提出建立全省建筑工人管
理服务信息平台, 开展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
2018年，我厅先后印发了《关于启用青海省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系统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屋和市政工程建设领域
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通知》等配套文件，
进一步明确了实名制管理的目标要求、重点
任务和保障措施。2019年印发了《关于做好
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建设领域内农民工工资
专用账户及银行代发工资工作的通知》。
2020年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工作
的通知》（青建工〔2020〕45号）。



关于开展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关键岗位
人员在岗信息化考勤工作的通知

青建工〔2020〕305号

《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
第九条　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安全
负责人、劳务负责人等项目管理人员应承担所承接项目
的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相应责任。进入施工现场的建设
单位、承包单位、监理单位的项目管理人员及建筑工人
均纳入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范畴。

《青海省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第九条  进入施工现场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含专业
分包和劳务作业企业等）、监理单位的项目管理人员及
建筑工人均纳入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范畴。项目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安全负责人、劳务负责人
等项目管理人员应承担所承接项目的建筑工人实名制管
理相应责任。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建立保障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支付智慧监管长效机制

        强化源头治理，完善动态监管、失信惩戒
的长效管理机制建设，建立覆盖事前、事中、
事后的智慧监管模式，以信息化为支撑，通过
青海省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服务平台（以下简
称“实名制平台”）、青海省建筑市场信用管
理平台（以下简称“信用平台”）、青海省工
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以
下简称“预警平台”）、各银行代发系统和保
险公司保证金系统的信息归集、数据共享和业
务协同等，实现信息互联互通、数据实时监测
、风险智能预警和自动信用惩戒功能，逐步完
善部门联动机制、智能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
制和联合惩戒机制，推动农民工工资支付各项
制度落实，为治理欠薪问题提供有力支撑，建
立治欠长效机制，维护稳定就业，保障农民工
合法权益。



二
信用惩戒制度

 



《青海省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办法》
（青建工〔2024〕303号）

        自2017年《青海省建筑市场信用管
理办法》首次印发至今，已经过2019年
、2022年和2024年三次修订。一直将不
按照规定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作为
企业不良信用记录和信用扣分项。      
    2024年修订的本办法于2024年9月
14日印发，自2024年10月15日起实施，
有效期至2029年10月14日。







    强化源头治理，完善动态监管、失信惩戒
的长效管理机制建设，建立覆盖事前、事中、
事后的智慧监管模式，以信息化为支撑，通过
青海省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服务平台（以下简
称“实名制平台”）、青海省建筑市场信用管
理平台（以下简称“信用平台”）、青海省工
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平台（以
下简称“预警平台”）、各银行代发系统和保
险公司保证金系统的信息归集、数据共享和业
务协同等，实现信息互联互通、数据实时监测
、风险智能预警和自动信用惩戒功能，逐步完
善部门联动机制、智能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
制和联合惩戒机制，推动农民工工资支付各项
制度落实，为治理欠薪问题提供有力支撑，建
立治欠长效机制，维护稳定就业，保障农民工
合法权益。



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系统信用自动记录规则
（自2025年6月1日起执行）

一、自动记录项目范围

    全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符合《青海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强化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现场实名制管理工作的通知》（青建工
〔2023〕143号）要求，需要实施实名制信息化管理的项目
在竣工验收前，按照《青海省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办法》纳
入建筑工人实名制服务平台和建筑市场信用管理平台（以
下简称管理系统）信用行为自动记录并扣分管理。

 办理完施工许可证15天后纳入实名制信息化管理、关键岗
位到岗率等信用行为自动记录并扣分管理，30天后纳入农
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和银行代发工资信用行为自动记录并扣
分管理。



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系统信用自动记录规则
（自2025年6月1日起执行）

   二、自动记录条件
   每月6号，管理系统自动统计在建项目上月未落

实实名制信息化管理、上月项目考勤率未达到工作
日80%的、上月项目经理考勤率未达到工作日80%的、
上月专职安全员考勤率未达到工作日80%的、总监
工程师考勤率未达到工作日40%的、上月未按照规
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的和上月农民工工资专
用账户无代发工资流水的，通过管理系统实施自动
信用行为记录并扣分。

在扣分当月25日前管理系统检索到开设农民工工资
专用账户或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有上月代发工资流
水的自动撤销扣分，26日恢复对应的信用扣分分值，
如符合守信奖励条件的，恢复相应的守信奖励分。



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系统信用自动记录规则
（自2025年6月1日起执行）

    三、项目状态管理

    （一）在建项目停工（暂停施工超过30天的）或竣工验收合格完工后，施工总
承包企业应在25日内从管理系统项目端提交停工或完工申请，并上传暂停施工证
明材料、暂停监督资料或验收资料，项目所在区（县）和市（州）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系统管理员在次月5日前完成审查和审核。停工项目暂停现场实名制管理
工作，竣工项目下月不再纳入管理系统信用行为记录范围。如由于审核机关审核
不及时导致被信用行为记录并扣分的，待审核通过后2个工作日内撤销信用行为记
录和扣分，符合条件的恢复相应的守信奖励分。

    （二）项目复工后5个工作日内施工总承包企业应从管理系统项目端申报修改
项目状态为“在建”，并上传恢复监督等资料，恢复现场实名制管理工作。未及
时修改的，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系统管理员应根据项目实际状态修
改，并对历史月份未落实相关规定的进行信用记录并扣分。

    （三）企业应按照规定及时修改项目状态，因停工或完工的项目状态未及时更
新，导致该项目企业和人员被扣分的，不允许办理信用信息申诉。



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系统信用自动记录规则
（自2025年6月1日起执行）

   四、其它要求

    经现场检查发现项目未按照规定落实实
名制考勤、未达到全覆盖和虚假考勤、未开
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或未通过专用账户委
托银行直接向农民工发放工资等违规情况，
且未被系统自动信用行为记录和扣分的，监
管人员可进行手动信用行为记录并扣分。



感谢您的聆听！


